
本报记者 刘旭

——“周一至周四每天延长工作 1小时，

周五上半天。薪资不变，还能避开晚高峰，我

们同意。”

——“超过 8小时工作就算加班，少给加

班费就违反劳动法，对企业来讲容易引发劳

动纠纷。”

3 月 23 日，在沈阳市一家高新企业的职

工代表视频大会上，一场 4 年前关于“2.5 天

休假”的争论再次上演。企业和职工未达成

一致，这家企业最终放弃了试水。

疫情防控期间，随着各地经济活动逐步

恢复，为了提振消费，多地提出 2.5 天弹性休

假，引发公众热议。《工人日报》记者采访的

相关专家表示，实行弹性工作制对引导消费

有积极影响，但更呼唤现有带薪年假制度的

落实，好的制度还需后续严格执行。

多休息的半天，工资该怎么发

早在 2015 年底，辽宁就发布了《促进旅

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

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

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最近，沈阳的一家高新企业又把 2.5天休

假制度提上了日程。

该企业工会主席韩龙告诉《工人日报》记

者，早在 2016年 4月，企业就在职工代表大会

上就哪些岗位适合调休、休息的半天薪资如

何计算、工作时长是否调整、如若调整算不算

加班等四项议题进行过协商。“职工方和企业

方代表都换了人，可卡壳的地方还是没变。”

韩龙说。

3 月 23 日，一上午的视频协商通过了三

项协商内容：“办公室、后勤岗位试行 2.5 天，

休息日员工轮流值班”“后勤不加工作时长，

月计薪天数从 21.75 天改为 19.58 天，即（365

天-104 天-26 天）÷12 月，同时减薪”“办公

室周一至周四每天延长工作 1 小时，周五上

半天，薪资不变”。

到第四项议题时，职工方代表刘子晨表

示，企业广东总部 18 时下班，偶尔在沈阳职

工 17时下班后还会派任务，因此大部分职工

即使到了下班时间也会自愿加会儿班。弹性

调整后，不用自愿加班，还能够避开晚高峰。

周五下午可以用来陪孩子、旅游、回老家看父

母，他“举双手赞成”。

企业方代表、法律顾问陈宇泽则有顾

虑。我国实行职工每日工作 8 小时、平均每

周工作 40 小时的工时制度。劳动法第 44 条

明确，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的工资报酬。

“也就是说，每天延长的工时算加班，而

这调整的 4小时以前是正常工作时间。如果

企业每天支付员工 160 元日薪，核算成时薪

是 20 元。周五半天调整后，每天延长的 1 小

时应当按 30元支付。总体算下来，一周多支

付 40元。可职工的工时没变，带来的收益并

没有增加。如果不付加班费，则违反劳动

法。”陈宇泽说。

细则还需完善，保障还得跟上

2015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

提出“2.5天休假制度”。

最近，10 多个省份为刺激消费，重提该

制度。记者梳理各地相关政策发现，各地都

在推行上加了“限定条件”，比如浙江省支持

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落实带

薪休假制度；甘肃省陇南市则仅是“行政事业

单位”试行；江西省则表示仅是 2020 年二季

度推行。

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工作岗

位的适用性，各地政府出台文件里用的是“建

议”“鼓励”“支持”等词。

“不患寡而患不均，仅就部分岗位多休半

天就‘众口难调’。”沈阳一家事业单位职工刘

书瑶说。2016 年 7 月，她所在的单位曾在试

行弹性休假制度前向 80 名在岗职工下发调

查问卷，询问哪些岗位适合多休半天，结果票

数十分“平均”。

辽宁百联人才管理公司总经理郝红宾说。

“疫情之下，企业越是经营困难，越是不愿意大

量用工。多休半天，相当于每名员工承担的工

作量减少了，所以一些企业并不愿意推行。”

“国家推行某项制度时都是大政方针，当地

政府、企业以及当事人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

细则。如今各地的制度细化刚开始，还不完

善。”沈阳大全律师事务所律师邢燕解释说，目

前，各地主要在机关、事业单位试点，这些单位

更易推行的原因是“拿月薪”。职工愿意一个月

多休4个“带薪半天假”，而对于部分按工时计工

资的企业，职工多休则可能面临降薪。这些都

是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职工更期待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

“增加休假天数、实行弹性工作制对引导

消费有积极影响，减轻商家压力的同时，还有

助于提高职工消费质量。”辽宁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说，“同时，休假制度的

发展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共享发展成

果的前提是社会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国

曾从 1天、1.5天调整到 2天休假，这也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结果。”

4 月 1 日，“南京试行 2.5 天休息制度”引

发 1.4 亿微博话题阅读量。网友讨论最多的

是：如果现有的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何谈

2.5天休假？

“职工盼的是工作不饱和时多休息，可单

位直接把年假‘取消’了！”李辉不满地说。3

月底，李辉所在的沈阳一家商贸企业发出通

知：受疫情影响，2020 年 4 月至 9 月，单位实

行 2.5 天工作制，用带薪年假折抵，年假不足

的员工用节假日抵扣。

“李辉所在单位显然侵犯了职工的带薪

休假权利。”邢燕说。她在为职工提供法律援

助中发现，2.5 天休假制在试水中，部分企业

不小心触碰了法律底线。

邢燕表示，目前，我国法律的刚性底线是

劳动法第 38条，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

周至少休息一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

的规定》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统一

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

邢燕认为，只有让现有的带薪休假落到实处，

才能加速 2.5天休假制度的推进进程。

邢燕建议加大执法监督和处罚的力度。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出台了强制休年假的政

策，就是为了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好的

制度还需要后续的严格执行，立好规矩，不守

规矩的处罚，守了规矩的鼓励，这样才能让劳

动关系更和谐。”邢燕说。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张白帆）工地

电缆线被偷，三名工人追赶小偷，结果小偷跳

水溺亡。小偷家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三名

工人赔偿损失。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特别的侵权案件，

法院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

张某系外来务工人员，在工地上做架子

工。2018年8月9日中午，工地上的工人都在午

休，材料保管员倪某吃完饭打算出去上个厕

所。倪某刚走出工棚就听到旁边的草丛中有声

响，定睛一看，发现有个人正在偷电缆线，于是

大喝一声：“干什么的？”那偷东西的便是张某。

张某遂扔下作案工具，拔腿就跑。倪某

大声呼喊：“快来人，有小偷！”倪某的工友覃

某、尤某闻声赶来，三人朝着张某逃跑的方向

追赶。

因工地上的草丛过于密集，张某一会儿就

不见踪影。当倪某三人再次看到张某时，张某

已经站在河水中，河水已没过膝盖。倪某三人

担心张某出事，再三要求他上岸，张某不从，倪

某当即报警。在警察到来之前，张某不顾倪某

三人劝阻，向河水深处游去，最终溺亡。

事后，张某家属认为，张某生前是在受到

了倪某三人的围追堵截，走投无路时才被迫

跳河的，后倪某三人也未对跳河的张某及时

采取施救措施，最后导致其溺水身亡。因此，

张某家属要求倪某三人对张某的死亡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吴江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倪某在事发现场

看到张某正在偷盗工地上的电缆线，张某遂立

即逃离，倪某三人追赶的行为并无不当。在张

某跳入河中后，倪某三人要求他上岸，张某明

确表示拒绝，倪某立即选择报警，至此，倪某三

人的行为均未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

法院还认为，张某跳河后，倪某三人对张

某欠缺游泳能力无从知晓，且三人因自身水

性不好不敢下河施救，故倪某三人未对张某

实施救助并无过错。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该案主审法官表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 84条规定，对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

即时被发觉的犯罪分子，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

扭送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

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是支持事主或群众追

赶小偷，制止其偷窃行为的。法官建议，大家

遇到类似情况，应注意将抓捕、扭送行为控制

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要明显超过必要的限

度，这都是法律所允许和鼓励的。

小偷逃逸时跳水溺亡，法院判追赶群众无责
判决认为，追赶行为未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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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顾虑：职工多休还多拿工资；有员工担心：多休半天后，带薪休假不见了——

22..55天休假天休假，，这项福利如何变现这项福利如何变现？？
阅 读 提 示

疫情防控期间，随着各地经济活动

逐步恢复，目前已有 10 多个省份鼓励

“2.5天休假制”，以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

定增长。实践中，一些单位出于劳动用

工成本的考虑，对试行该制度顾虑重重；

也有单位在试行中用带薪年假折抵，损

害了职工的休假权。专家指出，试行弹

性休假制应注意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同时，用更细化、严格的制度，将带薪休

假制度落到实处。

江西

法院助企业拿到债权资金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卢翔 通讯员黄薇）“工人们终于安心回来工作

了，工地又可以顺利开工了。”近日，民营企业家龙某向江西萍乡

中院法官致电，感谢法院帮助企业顺利复工。

龙某系民营建工企业负责人，2017年承包萍乡市某大厦项

目施工工程。工程完工后，因总包单位未及时支付工程款，龙某

便在 2019年底向萍乡中院起诉发包方和总承包方。案件受理

后，法院冻结了发包方应支付给总包方的债权。“当时工地还有

近百位外地农民工焦急地等着领工资回家过年，而且当时疫情

已经暴发，大家都害怕被滞留在当地。”龙某说。

确认龙某还应获得6000万元工程款后，法官与当事人联系，开

始调解。这期间龙某的建筑企业一直处于停工状态。今年3月，企

业复工在即，而农民工因工资未结迟迟不愿返岗。法官得知后，联

系发包方和工程款的实际支付单位，协调付款方及时安排资金支

付工程款。同时，法官多次致电龙某，告知龙某先协调农民工到岗

开工，工资问题待付款方确定后法院会立刻解除保全措施让款项

及时到位。最终，付款方确定了首批支付资金300万元到位，农民

工已返岗，工地的机器声轰隆隆作响，龙某终于松了一口气。

通化

多元调解助推合同纠纷线上结案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高元娥 李洪利）一起合同争议

案，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近日，吉林省通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该市保险行业协会，调动多元调解资源，并

采用线上视频调解方式办结此案。

2019年2月18日，祖某一家4口进入某冰雪大世界游玩。在

进行雪地摩托车牵引橡皮船娱乐时，因工作人员驾驶车速过快致

使橡皮船侧翻致祖某4人受伤。事发后，祖某多次与冰雪大世界

及其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是起诉。法院认为，冰雪大

世界应对祖某二人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赔偿

该冰雪大世界17万余元。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通化市中院。

通化市中院采用“线上”视频方式进行调解。最后，某冰雪大

世界在赔偿数额上作出了5000元的让步，保险公司也同意在10
日内一次性给付赔偿款16.7万余元。近年来，通化市两级法院积

极与多部门对接，充分调动多元调解力量，在争取案件当事人同意

的基础上速调速结，高效助推纠纷化解工作。

南宁

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清理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实习生蒋少萱）针对近期南宁市一

些重点区域的共享单车违规投放、乱停乱放等问题有所反弹

的情况，4月 3日，南宁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召开 2020年第一次

共享单车执法约谈会，对摩拜、哈罗、青桔共享单车经营企业

及各城区、开发区城管综合执法局进行集体约谈。

据悉，2019年，南宁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组织各城区（开发

区、风景区）开展集中共享单车专项执法行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共整治规范共享单车 51.61 万辆，处罚金额

12.93万元。然而，从今年 1~3月南宁市共享单车数字城管案

件数据的分析来看，目前南宁市共享单车乱象有所反弹。摩

拜、哈罗、青桔 3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在部分区域投放的数量

超出饱和量，甚至将人行道当做“停车场”。

为有效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挤占公共空间等问题，南

宁市城管综合执法局要求，各共享单车公司要严格按照市交

通运输局批准投放数量上限，立即停止违规投放新增共享单

车的违法行为，尽快回收过量投放的共享单车。4 月 7 日起，

南宁市城管综合执法局严格开展共享单车行政执法工作，对

共享单车违规投放等行为实行严管重罚。

售卖“钟南山”周边产品，
可能摊上事儿了

本报讯（记者曹玥）“致敬我们的钟南山

院士，纪念版手办（人物模型），数量不多，想

要的朋友要抓紧了。”日前，某网购平台上出

现了售卖“白衣天使钟南山”的兵人手办模

型。专家表示，这种行为涉嫌侵权，售卖产品

的电商平台也负有相应法律责任。

《工人日报》记者在售卖广告中看到，这

些手办按照 1:24、1:18 或 1:6 的比例制作，售

价在上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在被问及这些手

办是否获得钟南山院士的肖像授权时，卖家

坦言并没有获得授权。

除了人物手办，记者还在网购平台上看

见有商家售卖印有钟南山院士照片的玻璃摆

件、书签、木牌、印花短袖等多种产品。一家

制作周边纪念品的商家告诉记者，自己的产

品所用的钟南山肖像是经过授权的，可以放

心购买。当记者要求其提供授权书时，商家

却拿不出。而多数商家坦言自己并未获授

权，只是为了表达对钟南山院士的尊重。

截至发稿，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钟南

山”，除了相关书籍，已经几乎看不到钟南山

院士周边产品了。一网购平台表示，此类商

品涉及侵权，因此被下架。

抗疫期间，对“钟南山凉茶”“ 钟南山壮

功酒”商标恶意抢注现象曾引起热议，网友认

为此“吃相难看”。而今，有商家在未经钟南

山院士授权的情况下，打着致敬的旗号售卖

相关商品。钟南山院士的形象是否可以如此

使用？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罗亮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商家的行为涉嫌侵犯钟南山

院士的肖像权。“就法律层面而言，致敬英雄

的同时肯定需要尊重英雄人物所享有的肖像

权。售卖的钟南山院士人物手办、书签、照片

玻璃摆件等商品属于营利行为，如果没有取

得钟南山的同意或授权，则为侵权。依据相

关法律，钟南山院士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偿

损失。”罗亮说。

针对有些商品使用的是钟南山院士的漫

画版形象，罗亮指出，照片或漫画作品的使用，

如果没有取得照片或漫画作品作者的同意或

授权，还涉嫌侵犯照片或漫画作者的著作权。

售卖这些产品的电商平台是否有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提醒，平台经

营者对平台的管理也有相应的法律义务。“各

平台要站好岗，守好责，让平台上的商家守法

经营。如果接到钟南山院士或相关单位对这

些商品的投诉，平台方未采取必要措施而造成

损害扩大的，也要负连带责任。”刘俊海说。

“背包警务”上门服务
近年来，浙江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章镇派出所持续推广“背包警务”，辖区民警背

着背包上门服务，就像把警务室搬到了群众身边,为群众提供咨询和业务办理的便民小窗
口。图为4月14日，民警在章镇镇一家企业为员工调解矛盾。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3月14日，游人在南京市一处油菜花田里放松身心。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铁轨上放石头、私拉电网，涉嫌犯罪！
去年 36711人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被起诉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记者卢越）4月 15日是第 5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记者从最高检获悉，2019 年，全国

检察机关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提起公诉 23695 件

36711 人。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不少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案件就发生在人们身边，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整

个国家安全利益。

网店购买火药射钉枪加装配件改制枪支；未取得许

可证组织大型群众性水上体育活动；防止野猪破坏庄稼

私自在田地周围拉设铁丝并通电；酒后驾车、唆使他人酒

后驾车……这些都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危害公共安

全犯罪案件，有的造成重大伤亡事故。

因有关部门未解决经济来源问题心生怨气，苏某某

想通过在铁路上放置石块导致列车颠覆造成影响。2018
年 12月的三天里，苏某某三次拧开吉衡铁路线某处的铁

路栅栏上的铁丝网进入轨道内，分别将重达几十千克的

多个大石块放于铁路钢轨上，被列车撞至道心中间或被

巡线民警发现后清除。2019 年 5 月，法院以苏某某犯破

坏公共交通设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5年 6个月。

办案检察官表示，列车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上百

公里，交通设施稍有隐患、障碍，都可能对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和难以估量的损失，不论是

出于报复泄愤还是贪财图利的目的，无论是否造成严重

后果，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疫情发生以来，扰乱疫情防控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偶有发生。2 月 17 日，支某某在北京某小区防疫工作站

与疫情防控人员发生言语冲突后，驾驶汽车两次加速冲

撞工作人员和办公帐篷，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

全于不顾，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3月 12日，法院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支某某有期徒刑 5年 6个月。

截至 3 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疫情刑事犯罪案

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 3 件 3 人、起诉 2
件 2 人、以过失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 1 件 2 人、

起诉 1件 2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落实“谁办案谁

普法”的要求，通过各种形式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常态化。

此外，随着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地检察机关

加强了对安全生产等法定领域外公益保护问题的实践探

索，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增强安全意识。

关注第5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